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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修正案 

 

为健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维护公司和

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一条  为健全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考核

管理制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香港上市规则》”）及其它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公司董事会设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制定

本细则。 

第一条  为健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完善公司内

部治理结构，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

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及其它适用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董事会设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

制定本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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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2. 第九条 (二) 获董事会转授以下职责，即厘定全体

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定薪酬待遇，包括非金钱利

益、退休金利益及赔偿金额（包括丧失或终止职务或委任

的赔偿），并就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同类公司支付的薪酬、董

事须付出的时间及董事职责、集团内其他职位的雇用条件

及是否应该按表现厘定薪酬等； 

 

第九条(二) 获董事会转授责任，厘定个别执行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包括非金钱利益、退休金利益及赔偿金

额（包括丧失或终止职务或委任的赔偿），并就非执行董事的薪

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考虑同类公司支付的薪酬、须付出的时间

及职责以及集团内其他职位的雇用条件； 

 

3. 第九条 (五) 通过参照董事会不时通过的公司目

标，检讨及批准按表现而厘定的薪酬； 

 

第九条 (五) 因应董事会所订企业方针及目标而检讨及

批准管理层的薪酬建议； 

 

4. 第九条 (七) 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并且就以下情况检讨及批准： 

1.    向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与其丧失或

终止职务或委任有关的赔偿，以确保该等赔偿按有关合约

条款厘定；若未能按有关合约条款厘定，赔偿亦须公平合

第九条 (七)  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并且就以下情况检讨及批准： 

1.    向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其丧失或终止职务

或委任而须支付的赔偿，以确保该等赔偿与合约条款一致；若未

能与合约条款一致，赔偿亦须公平合理，不致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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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会对公司造成过重负担； 

2.    因董事行为失当而解雇或罢免有关董事所涉

及的赔偿安排，以确保该等安排按有关合约条款厘定；若

未能按有关合约条款厘定，有关赔偿亦须合理适当； 

 

2.    因董事行为失当而解雇或罢免有关董事所涉及的

赔偿安排，以确保该等安排与合约条款一致；若未能与合约条款

一致，有关赔偿亦须合理适当； 

 

5. 第九条 (八) 确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见《香

港上市规则》的定义）不得自行厘定薪酬；及 

 

第九条 (八) 确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见《香港上

市规则》的定义）不得参与厘定他自己的薪酬；及 

 

 


